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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說明重點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法制體系

二.公共安全簽證檢查項目

三.簽證機構及專業人員相關規定

四.近年府方相關措施調整說明

五.常見案例缺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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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法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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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建築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
懲處作業要點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
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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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77條：

(第3項)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
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第4項)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
會同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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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91條：

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或申報者

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
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
強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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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第91條之1：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師、……專業機構或人員、…..檢
查人員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一、辦理第77條第3項之檢查簽證內容不實者
二、允許他人(或假借他人)名義辦理第77條第3項檢查簽證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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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別 類 組

1.(01-03月) A、H

2.(04-06月) B

3.(07-10月) C、D、E

4.(10-12月) D、F、G

建築物依危險指標與使用
強度區分為８類（Ａ至Ｈ
類）23組，各類組別之申
報頻率及申報期間皆不相
同

申報類組規模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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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類組規模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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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內政部107.2.21台內營字第1070802652號令修正(新增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第14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本法第77條規定之查核及複查
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15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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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樓以上H2公安申報：103年1月1日實施
(本府102.01.23府都建字第10164433500號函)

8樓以上(含H2)公安申報：112年1月1日實施
(本府110.12.30府都建字第1106213517號函) 

(內政部110.12.15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124號函送會議記錄)

6樓以上(含H2)公安申報：114年1月1日實施
(內政部110.12.15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124號函送會議記錄)

申報制度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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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26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案

 經認定有危險之虞者，其區分所有權人應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後一定期限
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主管機關報備。

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展延一次，並不得超過一年。

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

 未於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者，按每一專
有部分處區分所有權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次處罰。

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

認定要件及期限規範
 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

期限，將由內政部與地方政府開會訂定，屆時本處當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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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安全簽證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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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內容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項目

1.防火區劃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4.避難層出入口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走廊(室內通路)
7.直通樓梯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臺
10.緊急進口

1.昇降設備
2.避雷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各項目，應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
二、供H-2類組「集合住宅」使用之建築物，依本表規定之檢查項目為避難

層出入口、直通樓梯、安全梯、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等
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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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區劃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內部裝修材料

避難層出入口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走廊

直通樓梯
安全梯 屋頂避難平台

緊急進口

公共安全簽證檢查項目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項目(防火避難類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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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簽證檢查項目

昇降設備避雷設備緊急供電系統

特殊供電 空調風管 燃燒設備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項目(設備安全類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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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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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報書
２.檢(複)查報告書、檢查紀錄簡圖
３.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４.現況照片
５.專業機構、專業檢查人認可證
６.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７.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８.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９.鍋爐空間通風設備檢查紀錄表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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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報告書表

19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一)「○」:應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改善
(二)「★」:應符合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

有關規定
(三)「▲」:應依本辦法第五條至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辦

理改善
(四)「X」:免辦理檢討改善

改善方式分四個程度改善,以提高原有合法建築物
在構造上及設備上之公共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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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證機構及專業人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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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對於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
檢查員（以下簡稱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檢查員）認可及廢
止相關事項

第2點 專業機構分類：
(一)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
類等2類專業機構
(二)評估檢查專業機構：指耐震能力評估檢查專業機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
內政部108.3.28台內營字第 1080805110 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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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點檢查員分類：
(一)、標準檢查員：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等2類檢

查員。
(二)、評估檢查員：指耐震能力評估檢查員。

專業人員：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等2類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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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點未領得認可證，不得執行防火避難設施
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及簽證業務

第8點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認可證有效期限
為5年，逾期未換發認可證者，不得執行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及簽
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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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點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經內政
部依建築法第91條之2第1項規定廢止認可
者，自該處分送達之日起3年內，不得重新
申請認可

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於前項
期限屆滿後，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應依
第7點規定重新申請認可；專業機構應依第
13點或第14點重新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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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
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
102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2)北市都授建字第10264215300號函修正

第2點:本府都市發展局依規定辦理申報案件
之書面審查及申報場所複查。
如查涉有簽證不實案件，應先通知簽
證檢查人於7日內提出陳述書，再併同
下列文件檢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簡稱專案
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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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點：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經查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處以罰鍰，並副知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處理：
（一）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檢查，或法令引用錯誤，

情節嚴重者。
（二）未依申報場所實際使用現況或範圍檢查，且未於檢查

報告書內「專業檢查人綜合意見及簽證欄」附註具體
說明者。

（三）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畫，情節嚴重者。
（四）檢查報告書內檢附不實文件，係可歸責於專業檢查人

者。
（五）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卻簽證為合格，情節嚴重者。
（六）其他違規事項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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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點：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經查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記缺點1次，缺點累計次數以1年為期，
每年達3次者，應依規定處以罰鍰：

（一）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檢查，或法令引用錯誤，
情節輕微者。

（二）檢查報告書未依規定之選項勾選或應填列之欄位未詳實
填寫者。

（三）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畫，情節輕微者。
（四）受檢場所檢查不合格項目屬可立即改善事項，卻提出改

善計畫者。
（五）檢查紀錄簡圖未依規定之圖例、符號繪製或標示者。
（六）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卻經簽證為合格，情節輕微者。
（七）其他違規事項情節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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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點：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如有下列情形，
都發局得依建築法第91條之2第1項規定，報請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認可：

（一）專業檢查人簽證之案件，依建築法規定罰鍰處
分個人累計次數1年內達3次者

（二）專業機構受託辦理簽證申報，依建築法規定罰
鍰處分累積次數1年內達10次者

（三）其他重大違規事項，經專案小組審議，認有報
請廢止認可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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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
100年1月7日臺北市政府(99)府法三字第09934262800號令訂定

第4條：都發局得指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查核機構:
一、登記於臺北市之非營利性機構或團體。
二、置有35人以上之查核人員，且各該人員不得為其他查核

機構之查核人員。

前項指定之有效期限為3年，查核機構應於期
限屆滿前3個月內向都發局重新申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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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查核機構受理申報案件後，應指
派所屬查核人員於15日內依指定
查核項目完成查核
其查核結果，查核機構應以書面
通知申報人及都發局，並逐案登
載於內政部營建署規定之資訊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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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申報案件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結果
為提具改善計畫者，查核機構應限期
1個月改正完竣(30日內)並再行申報。
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不在此
限：
涉及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事
項，得核予3個月改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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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都發局應組成專案小組，按一定比
例抽查申報案件。

申報案件經專案小組審認查核機構或查核
人員有相關疏失者，得由都發局登記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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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臺北市相關措施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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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化政策
110年1月1日起

公安申報應檢附通達避難
層之每一檢查點照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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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查核處分原則
110年3月1日起
對查核人員及查核機構記點處
分加強查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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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內政部107.2.21台內營字第1070802652號令修正

建築法第77條第3項：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
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申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
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建築法第77條第4項：
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
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

借重民間專業團體人力協助建築管理事務
以彌補建管人力不足，並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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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查核表
110.9.14北市都建字第1106184889號函，110年10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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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查核表
110.9.14北市都建字第1106184889號函，110年10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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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查核表
110.9.14北市都建字第1106184889號函，110年10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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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5日本市建築物變更使用、一定規模以下建
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申請案件，自即
日起應於圖說審查階段檢附「臺北市建築物涉及施工
中消防防護計畫檢核表 (AF-1)」

 變更使用執照許可及室內裝修施工許可案，建
管處受理後申請人即可檢附受理申請書影本及
相關規定書件，逕向消防局申請消防設備及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審查，故上開案件應於完成
消防設備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審查後，始得
核發

 為避免上開應提具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案件
未經本府消防局核備即擅自施工之行為，爾後
本市建築師公會受理掛號之室內裝修申請案，
申請書資料將委由本市建築師公會先轉知本府
消防局

 一般辦公室使用面積超過500平方公尺且30人
以上應向消防局送審防護計畫(消防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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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見案例缺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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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面未依規定圖例繪製及相關符號標示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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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圖面未依規定圖例繪製及相關符號標示
模糊不清且不易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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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圖面未依現況繪製

47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圖面未依現況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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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照片過小模糊不清，無法辨識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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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照片非全景照，無法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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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防火門擅自設置栓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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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B-3餐廳廚房
 未自成單一防火區劃(如美食街)

 燃氣設備未設置瓦斯洩漏裝置自動
偵測警報系統及安全裝置(通風開口
面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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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B-3餐廳廚房
 300平方公尺以上B-3餐廳廚房未自
成單一防火區劃

 送菜口未防火區劃

 昇降機未防火區劃

53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B-3餐廳廚房
 燃氣設備之給排氣管路、不燃材裝
修、貫穿區劃斷面積及防火填塞

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四章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檢討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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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B-3餐廳廚房
 內部裝修材使用易燃材，卻申報合
格

 現場平面(如隔間、開口)與申報內
容不符

 95年8月1日以後新使照之建築物辦
理申報應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截自網路照片 55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內部裝修材使用易燃材
申報結果合格?

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三章「建築物之防火」規定

截自網路照片 56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不符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88條「內部裝修材料」規定

 提出材料耐燃等級不符規定

 裝修未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截自網路照片 57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避難層未依規定開設2處不同方向
出入口(技規第90條)

 出入口寬度不足

 2處不同出入口均應維持暢通及照
片不清楚

 違建部分出入口認定為避難層出入
口

截自網路照片
58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走廊寬度不足

 走廊封閉或阻塞

 走廊兩側裝修材料耐燃等級不符

 走廊寬度不足(設置洗手台)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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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樓梯被封閉導致座數不足

 易燃材裝修或堆置雜物

 平台、或迴轉半徑寬度不足

 未依規定設置2座直通樓梯

 樓梯擅自設置柵門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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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安全梯設門檻

 安全梯未裝設防火門或損壞

 安全梯未防火區劃或裝防火門

 安全梯構造或裝修材不符

 常閉式防火門未有自動關閉裝置

截自網路照片

建造當時即已設置門檻者，尚可依當時核
准狀態使用，但為避免妨害人員避難逃生，
可貼反光條標示改善，或可接受切除門檻
處再輔以遮煙條設置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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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緊急進口封閉

 建築物擴大使用未設置緊急進口

 緊急進口設置位置不符-臨地界無
通路

 數量、開口大小不符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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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直通樓梯貫穿4層，應改為安全梯

 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96條規定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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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現場違章夾層，圖說未標示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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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現場違章夾層，圖說未標示

截自網路照片

 臨公共梯間之牆面設置玻璃開口，
未達1小時防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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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排煙室遭住戶設置門扇占用

 排煙室堆放雜物

 特安梯之排煙室未作防火區劃

 梯間風管或配管貫穿未作防火填
塞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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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防火門未設置門弓器

 防火門前增設木門，阻礙逃生

 防火門未往避難方向開啟

 防火門設門鎖或刷卡機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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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門前增設木門，阻礙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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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自網路照片

 防火門變更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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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自增設菜梯(破壞防火區劃)

 應封閉不使用並檢附檢查照片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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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扶梯周邊豎道未區劃(與原核准不符)

 原核准是否有防火鐵捲門

 昇降設備注意事項
1.是否與原核准相符
2.認可證有效期限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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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降設備檢查數量不確實

 封閉情況有異未就現況檢查及拍照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建築物設備管理人是否可以自
行將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
停止使用及違反建築法第77條
之4規定裁罰對象1案：
內政部營建署104年12月9日營
署建管字第1040075349號解釋
函說明三：「(略以)，仍請依建
築法77條之4規定辦理相關手續，
以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尚不宜
逕以自行停用理由自外於現行
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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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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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74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屋頂避難平台堆置雜物或設置廣
告物

 屋頂避難平台設置面積不足

 避雷針折斷或已被移除

 導線銹蝕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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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7樓以上建築物或自動滅火設備場
所之緊急供電系統未檢討

 無緊急發電機或已被移除

 發電機維護不良無法正常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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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7樓以上建築物或自動滅火設備場
所之緊急供電系統未檢討

 無緊急發電機或已被移除

 發電機維護不良無法正常啟動
截自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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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公共營業場所設置鍋爐應檢附「臺北
市公共營業場所設置鍋爐空間通風情
形檢查紀錄表」
本府96年1月25日府都建字第09663515000號令暨修正

截自網路照片 78



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申報簡圖未以重實線繪製防火時效區劃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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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申報簡圖良好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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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簡圖無重實現(請出圖時確實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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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書常見缺失案例

 申報檢查紀錄簡圖圖例
A3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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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小組真實案例分享
本案地下1樓至2樓申報紀錄簡圖中
繪製之「管道間」，現場實際作為
「菜梯」使用，圖說與現況不相符，
依「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
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記專業檢查
人缺點1次
並限期將菜梯以1小時防火時效之材
料封閉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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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小組真實案例分享
本案檢查樓層廚房防火區劃破壞及
申報檢查紀錄簡圖未依現況、圖例
繪製，且申報書未依建照及變使當
時年度勾稽，依「臺北市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
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
屬情節嚴重，將依建築法第91條之
1第1款規定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
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處以
專業檢查人12萬元罰鍰並限期1個
月內重新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84



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85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書表、圖例標準-以臺北市為例
	本日說明重點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投影片編號 55
	投影片編號 56
	投影片編號 57
	投影片編號 58
	投影片編號 59
	投影片編號 60
	投影片編號 61
	投影片編號 62
	投影片編號 63
	投影片編號 64
	投影片編號 65
	投影片編號 66
	投影片編號 67
	投影片編號 68
	投影片編號 69
	投影片編號 70
	投影片編號 71
	投影片編號 72
	投影片編號 73
	投影片編號 74
	投影片編號 75
	投影片編號 76
	投影片編號 77
	投影片編號 78
	投影片編號 79
	投影片編號 80
	投影片編號 81
	投影片編號 82
	投影片編號 83
	投影片編號 84
	投影片編號 85

